	同 意 書

本隊伍同意向孕龍科技(股)公司申請借用「LAP-16128U」LA儀器設備，並請於97年5月3日比賽當天比賽完後五天內完整歸還本儀器設備。如經孕龍科技(股)公司檢驗後，若本LA已損壞，則本隊需原價購買NT:18000元，或功能不正常者，經過維修後恢復正常功能，則本隊需支付維修費用NT:3600元，但若本隊伍完成比賽並提供報告書，經過孕龍科技(股)公司審核通過，則本隊伍之任何一員均可用原價NT:18000元的五折來購買此LA儀器設備，以茲鼓勵，假若本隊伍之任何一員，再將此LA轉售，如經孕龍科技(股)公司查實，本隊伍之指導老師將需用原價NT:18000元的五倍購買，孕龍科技(股)公司保留最後的法律追溯權利；另，孕龍科技(股)公司有權使用本論文中任何有關LA之文章；本同意書適用於第十一屆義隆盃。
特立此據，以玆證明

   組  別:

   學  校:

   指導老師：

   組員共同簽名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PS.塡妥後請傳真至02-2223-4362，以確認簽收無誤


